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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
北
匹
十
九
日
合
衆
社
电•
國
方
是H
指
控
蘇
俄
遣
調
三
拾
萬
紅
軍
入
駐 

中
共
佔
骨
區•
爾 w
方
之
指
控
•
未
得
其
他
方
面
証
實■

St

國
防
部
宣
佈 

IE

中
共
曾
同
意
蘇
俄<
准
四
十
萬
俄
人•
在
滿
洲
居
住 

。
現
琲
蘇
俄
軍
隊
，
駐
于
大
連
•
哈
爾
濱
•
瀋
陽
•
及
長
春
等
滿
洲■
耍
城
市 

者
•
逾
十
五
萬
兵•
駐
于
長
城
以
南•
北
平
•
天
津
♦
濟
南
及
其
他
大
城
市
蘇 

軍
•
又
有
一
萬
至
二
萬•
最
近
抵
上
海
穿
着
中
共
或
服
但
配
帶
蘇
俄
軍
械
之 

蘇
卓
•
又 
有
敷
萬
云
•

香
港
貳
十
九
日
統
宣
社 *
•
■
方
慧
日

謂*
軍
已
退
出
位
于
香

以
西
之
萬
山
羣
島•
但

66

方
鍋
撤
退
萬
山
羣
島•
與■
軍
撤
退
海
南
與
舟
山
不 

同
♦
茉,
方
並
無
正
規
軍
駐
萬
山•
祗
駐
有
游
擊
隊•
昆
國
方H

is• ■
仍
將 

在
珠
江
口
自
由
行
動•

*
•
奉
嘗
局
之
令♦
以
人
民
幣
二
十
萬 

元 
約
合
美
金
五
十
元•
賠
償
某
女
孩 

之
損
失
・
因&
女
孩
路
過
英
領
舘
之
後
一 

門
畤
•
被
吉
爾
所
養
之
狗
皎
傷
・

.
吉
爾
已
承
認
其
錯
誤•
並
奉
黄
浦
一 

公
安
局
之
命
令
・
負
責H
女
孩
之
藥
醫 

費
云
■

傳
■

方
外
交
專
家
 

顏
惠
慶
在
滬
逝
世
 

香
港
二
拾
七H
路
透
社■
•
»
此 

間
接
私
人
方
面
報
吿•
SW
前
曾
充
任
國 

府
外
交
部
長
及
駐
萃
盛
頓■
莫
斯
科
等 

一
地
大
使
之
外
交
家
顏
惠
康-
已
於
五
月 

一 
二
十
三
日
在
上
海
逝
世• 

- 

按
欧
氏
現
年
七
拾
三
歳•
去
年
中. 

一
共
入
上
海
時•
彼
仍
留
上
海
•
當
丁
九 

二
二
三
年•
中
日
事
件
爭
執
书•
彼
爲
國 

- 
際»
盟
之
中
國
首
席
代
表
云•

▲
順
氏
履
歷1

斑 
顏
惠
慶 

1: 上 

海
人 - 
業
殻
淸
末
在
滬
創
辦
的
同
文
書 

一
院
以
後 
便
赴
美
留
學•
返
國
不
久
即 

一 進
外
交
界
・
在 «
民
黨
未
北
伐
以
前■

中
共
釋
放
之
美
遊
船
 

昨
已
駛
抵
香
港
 

香
港
式
十
七
日
統
一
社■
•
美H
 

遊
船
瓦
拉
多
爾
號•
被
中
共
扣
留
達
四 

個
多
月
■
昨
夜
已
駛
抵
香
港•
查H
遊 

船
•
爲
前
美
海
軍
中
尉
羅
士
所
有• «
 

士
僧
其
幼
子
及
拾
专
名
船
員■
于
本
年

初
•
從
爲
尼
刺
謀
駛
往
香
港
途
甲
經
廣
一 

州
灣
"
曜
士
之
航
行
地
圖
・
因
過
於
陳 

舊
- 
註
明
廣
州
灣
仍
爲
法
領
・
不
知
已 

復
歸
中 8
房
管
，
乃
將
船
融
入
謀
添
燃 

料
•
不
料
竟
爲
中
共
所
扣
留•
羅
士
等 

亦
被
中
共
監
禁
兩■

月
■
然
後
獲
釋
• 

彼sell

後
，
曾
兩
度
謀
向
中
共
取
囘 
II 

一 
遊
船
•
直
至
上
週
•
彼
租
得 -
艘
英U

一 敷
次
出
任
北
京
政
府
之
内
閣
總
理• 
民 

一
國
二
十
年
任
駐
美
公
使•
二
十
二
年
任 

一 駐
蘇
聯
大
使♦
二
十
四
年
任
出
席
國
聯 

一一一 第
卜
六
屆
大
會
代
表

lit
八
年
春
甘
任 

一
上
海
各
界
和
平
代
表
赴
北
京
舆
中
共
當 

局
磋
商
和
平•
卅
八
年
秋
任
中88

人
民 

一 政
治
協
商
會
議
特
別
邀
請
代
表
，
上
海 

一
易
手
後
任
華
東
军
政
委
艮
會
副
主
席

拖
船
•
往
廣
州
灣
向
中
共
交
涉
取
囘
・ 

現
下
前
屬H
船
之
船
員
五
名•
精 

求
香
港
法
庭
将一5

船
扣
留
，
直
待
羅
士
一 

淸
違
其
欠
彼
等
之
壹
萬
零
五
百
九
拾
四 

元
工
金
而
後
已
・

一 

英
駐
滬
外
交
官

一 

爲
犬
賠
償
損
失
 

美
聯
社
香
港
甫•
據
上
海
消
息
■ 

英
國
駐
上
海
領
事
館
之
護
照
簽
强
官
吉 中共*

管匾
t1

國

方

正

式

宣

佈

放

棄

萬

山

羣

岛

■M
JitaA…2^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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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伊
色
列
將
致
公
函
向
事
盟■
道
歎 

■ 
並
保
証 «
a
緝*
行
刺
伯
諾
違
爵
士 

之
兇
手
云

然
不
見
•
料H
物
已
向^si^

 

物
假
有
三
十
尺
長
云• 

e

犯
破
壞
飛
機
嫌
疑
宅

'
兩
準
人
店
東
被
刼
 

雲
品
第
境
，
昨
晨
東
喜
市
定
會
二 

四
九
號■
人
沈
謙(
經
帝)
所
開
發
之
亞 

夫
頓
旅
館 
被 
一 
青
年
及 
一 名
笠
拔 *
 

•
者
年
廿
八
歲
搶
刼■
但
結
果
爲
警
察 

擒
獲
■據

沈
君
報
吿
解•
彼
返
抵
旅
館
辦 

事
宝
未
幾
• 
即
被
賊
徒
二
名
行
兇 
一 
奪 

去
五
十
元
現
款• 
戻
紙
二
張
及
報
包 
一 

反
，
內
有
重
要
文
件■
寫
字
僚
亦
被
賊 

徒
搜
刼星

期
六
皎
麥
根
畤
窗
四
九
三
四
號 

麥
頓■
伙
食
店
被
搶
刼■
賊
徒

--名
• 

將*
人
店
東
之 *
陳
夫
人
迫
入
店
後- 

陳
君
聞
其
妻
科
喊
聲 - 
奔
至
而
被
賊
徒 

捉
住
•0

三
賊
中
有
兩
人
持
愴•
刼
取
現

美
靑
年
被
拘
控
 

滿
地
可
廿
九
日
加
拿
大
社■

.:*;.4
 

■
夫
羅w
打
人
- 
名
占
士
亨
利
温
臣

181 

九
歳 
今H
在
法
庭
被
控
破
壊
刑■
叠
 

阻
延
心
制
止
候 «
 之
敗
程
•
此
案
件
』
 

與 昨
日
由
滿
地
可
飛
往
羅»
•
載
有
工 

五
拾
貳
名
搭
客
乘
此
專IK

之
急
用U
M
 

被
人
破
壊
有
關• 

亠 

一一

稱
•
在
未
起
航
所
奉
行
檢
實
之Illa

 

・
事
現
某18

制
/
氣
壓
管
内
被
人
將
也 

氣
洩
放
•
偷
若8f

便
遇
緊
而
需
用
緊
鼻 

療
制
時
•
必
遭
慘
禍
・
據86 •
係
香
痴 

摄
往■6?
一
祈
轉
所
租
之
專
像•
又lajl  

行

*t 職
員 «
 •
上
星
则
四
日
離
雲
標
隆 

拾
四
名
誉
客
不
在
內•g
十

ra名
■
鼻
 

擬
搭
船
赴
羅
爲
・»
非
官
方
消
息M
,
 

温
臣
之
被
捕•
係*
連
輸
部
之m
求
本 

因
患
神
經
病
 

一 

去
生
殖
能
力
 

一 

以
加
省
爲
最
多
 
， 

美
臭
海
臭
雷
科
伶
坡■
•
前
加
工
 

神e
 病
院
院
長
布
特
萊
醫
生
昨 «
*
■
!
 

神
經
病
協
會
稱
・
壹
九
九
年
全h
启
 

省
中
，
有
九
百
四
十k
人
・
因 N
■
W
 

弱
當
局
爲
防
止
其
傳
 *
後
代
♦
乃w
 

一
彼
等
施
行
其
生
殖
能
力
之
手
府•
卅*
 

省
中
以
加
省
之 N
毎
病
人
爲
・/
■
鱼
 

二
百
卅
七
人•
北
加•
賴   

<
次
之
，a
 

壹
百
十
二
人
・
第
三
名
卷
展
尼
亜•
乌
 

一
百
四
十
壹
名■ 

』 

但
如
以
人
口
之
百
分
比
計
算
・■
 

秋
拉•
省
每
十
萬
人
中
有
六
人■
雑*
 

尼
亜
，
北
加
羅
賴
拿
及
埃
臭
军
我
之
事 

布
氏
謂 
一 
全■
已
育
什
七
省*
^
!
 

譯«
病
者
生
殖
力
之
法it  -
已
有
二
麦 

五
千
九
百N

U

二
人
經
過
此
種
手
衝•
梅 

*
已
阻
止
生
育 
一 
萬
七
千
患N
 便
痛③
 

兒
童
•
全 8
已
有
二
萬
二
千
八
百
四
门 

四
名
瘋
人
・
因
此
未
有
生
育
・

;3

 

布
氏
又IK

•
此
項
手
衡
価
單•
拡

俄
駐
日
高
級
官
員
 

昨
突
離
日
囘
國
 

東
京
二
十
九
日
合
衆
社■
•
蘇
俄 

中
将
爆
里
凡
离 
及
蘇
俄
駐
日
委er

團 

之
其
他
高
級
官
員
四
十
八
名
・
于
昨
星 

期
日
展
•
突
乘
- 
蘇
俄
輪
船
離
日
囘«
 

蘇
俄
官
員
此
舉-
頗
令
外
交
界
方
面

^

^

^

^

^

^

 

不
滿
中
蘇
經
濟
鹿
定
 

香
港
二
十
七
日■
•
中
共
現
對
其 

舆
蘇
俄
所
締
結
之
各
種

！*

濟
協
定
•
大一 

肆
宣
傅
鼓
吹
，
但 
一 
般
智
識
份
子
。
對 

中
蘇
之
經
濟
協
定•
則
並
不
絲*
賛
我

俄
杯
葛
四
強
商
討
 

奧
國
和
約
會
議
 

英
京
倫
敦
二
十
七
日
合
衆
社
電
一 

蘇
俄
現
已
决
意
杯
葛
PLI
强
商
时
奧
國
獨 

立
和
約
之
會
議
直
待
西
方
列
强
答
^
 

蘇
俄
誤
四
月
二
拾
日
所
發
出
關
於
特
里

俄
驻H
之
委
員 M
•
已
無

驚
異

•
此
等
智
識
份
子
。
認
爲
中
共
與
蘇
俄
一
雅
斯
德
之
横
牒
而
後
已
云
・

高
級
官
員
任
內• 

按
婚
俄
中
将
達
里
凡
高
・
對
麥
卡 

度
將
単
之
治
日
政
策•
攻
撃
頗
烈
，
彼 

亦
爲
四
强
治
日
委
員
會
委
員
之
一•
但 

蘇
俄
現
已
杯
葛15

委
員
會
•
据
西
方
佔 

領
軍
富
局
推
測■
南
蘇
俄
此
次
突
召
囘 

煙
里
凡
高
中
將
及
其
他
高
級
官
員
囘

！!

 

•
其
用
意
或 »
㊀
利
用
彼
等
熟
悉
II 寧 

實
力
•
以
加
强
蘇
俄
對
東
南
亞
之
新
壓 

力
•
㊁
以
建
里
凡
高
等
駐
日■
未
能
激 

動
使
日
本
混
亂
■
召
彼
等
囘
國
受
懲
罰 

云
•

査
蘇
俄
於
四
月
二r
日

所
締
結
之
協
定 
與
過
去■
方
典
英
典

•
通
牒
指

家
所
締
結
者
相
似•
封
中■
害
多
盡
一
控
英
美6
特
里
雅
斯
德
领
立
海
軍
基
地

• 
破
壞
意 «
和
約
學
盛
頓
與
倫
敦
・ 

對
蘇
俄
此II!

指
控
•
均
加
拒
絶
•
但
仍 

未
正
式
答85

莫
斯
科
■

西
方
列
强 
認
爲
特
里
雅
斯
德
問 

題
•
與
臭■
和
約
會ei ■ 
全
無
關
係
云

少
•
因
中
國
爲
農
業
國
家 
過
去
事
實 

証
明
■
農
業*
與
工
業
或
在
經
済
上
合 

作
時
• I
業 m
常
佔
便
宜
云
。

澳
洲
首
相
下
令

撤
退
駐
日
澳
兵
 

東
京
式
拾
七
日
合
衆
社■
•
 
澳
洲
一 

首
相
緬
斯
士•
昨
下
令
召
囘
駐
日
之
英 

■
澳
洲
軍
■

查
駐
日
之
英
國
及
其
自
治
領
軍
隊

一
欺
三
百
元
後•
卽
乘
新
式
綠
色
自
備
汽 

車
逃
逸
•

陳
夫
人
手
臂
及
頸
部
受
微
傷•

莘
人
中
美
人
計
 

雲
高
莘0
単
入
黄
興
(
課
音
)
• 

寓
居
片
打16

東
二
七
八
八
號 
昨
晨
七 

時
・
在
哥 ®
二
百
號
步
落
・
角
一 
坐
汽 

車
內
之
紅
髪
戴
黑
眼
鏡
西
婦
所
喚• 

■
黄
君18

聲
抵
車
旁
之
際- 
有 
一 

紅
髮
男
子
-
従
・
內■
出
•
手
持
短
槍 

•
迫
渠
上
車
。

h
西
婦
乃
將
車
駕
駛
至
中
央
公
園 

•
而SI

男
子
奪
取
黄
君
之
七
十
八
元
後 

，
卽
將
桑
推f
車
• 

/

藏
代
表
團
 

六
月
初
抵
香
港
 

香
港
紐
約
時
報
電
，
由
代
表
八
人 

成
之
西
藏
代
筏 »
 •
將
于
六
月
五

伊
色
列
， 

賠
款
與
國
聯
會
 

伊
色
列
•
忒
爾
威
廿
九
日
路
透
et 

e
。伊
色
列
將
賠
飮
五
萬
四
千
六
百
二 

十
八
美
元
與 »
^
 會
•
作
爲
賠
償一■■

 

網
停
巴
勒
斯
坦
仲
裁
伯
諾*
博
士
被
剌 

之
賠
败
•
按
伯
諾
建
爵
士
。
於
一
九
四 

八
卑
九
月
十
七
日-
在
耶
路
撤
冷
之
猶

•
原
有
四
萬
名 
及
後
英
國
逐
渐
將
其
一0:
乘
機
抵
此
彼
等
已
在
印
度
加
爾
各
一 

駐
军
撤
退
•
直
至
曜
畤
駐
日
之
英
自
治
一
答
耽
擱
數
星
期
之
久• 

一

一 
般
相
信 
II
代
表 m
 無
權
决
定
允

領
寧
隊
•
僅
餘
澳
洲
兵
二
千
五
百
名■

英
駐
日
佔
館
軍
用
令
魯
弼
遜
中
將
一
杵
中
共
軍
隊
開
入
西
葳
。
同
NP
對
于
接 

一
受
中
國
共
產
黨
封
西
藏
之
領
導
地
位• 

亦
將
獲
取
西
藏
現
政
府
之
同
意• 

據
稱•
澳
洲
兵
撤
離
日
本
之
舉• 

前
開
兩
項
•
乃
未
來
中
共
迫
西
藏 

經
事
前
由
其
與
美
政
府
商
量.

。
但
其
一
所
必
作
之
讓
步•
縱
北
平
政
府
壹
如
對

一
內
象
之
所
爲 
一
予
两
藏
以
地
方
自
洽
俺
一
太
新
城
被
剌
斃
命■ 

英

學

——

一

其
駐
埃
及
軍
隊
 

-

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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埃
及
京
開
羅
二
十
九B
路
透
社
電

稱
•
此
次
澳
洲
下
令
其
駐
日
之
軍
隊
撤 

退
•
約
需
穴
個
月
時
間
方
能
撤
完•

德
黃
君
對
警
察
情•
彼
被
推
下
車 

饅
• 
倒
臥
干
地
頰
久
・
而
俊
起
身
任
附 

近
店
內
・
叫
車 

19 雲
毋
・

修
西18

約
二
十
歳
•
身
材
矮
細
• 

而
勇
伴
普
通
身
材
。
面
瘦
而
身
披
蓝
色 

一
加
布
丁
大
禮
云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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衰
衰
 

衰
衰

■

海
龍
昨
又
出
現
 

城
爹
利
•
二
十
九
日
加
尊
大
社
電 

•
星
期
五
晚 
城
多
利
盛
傳
四
方
之
海

英

輪

準

備

復

航

港

滬

線

•
據
接
近
埃
及
政
府
方
面
消
息
報
稱■ 
- 

英
國
現
已
接
納
埃
及
之
提
議•
如
英
國 

及
埃
及
完
結
締
訂
兩 

g8 
軍
事
同
盟
•
則 

英«
 撤
退
其
駐
埃
及
之
軍
隊
云• 

蘇

陳^5^

擴
大
空
軍

英
京
倫
敦
廿
六
日
統
一 
社
電
-
英
一 

之
老
前
輩
飛 «
殷
計
專
家
化
利
爵
士 

•
昨
估
計
蘇
俄
現
時
用
於
製
造
或
用
機 

之
款
約
五
拾
萬
美
元
，
修
數
字
之
估
計 

,
或
者
甚
至
佔
鮮
遇
低•
但
此
估
計
數 

字
•
已
兩
倍
於
奥
國
及
五
倍
於
英
國
所 

一
用
於
製
造
軍 «
之
飲
云
•

頭
中
共
當
局
令
英
船
暫
勿
進
港
 

恐
國
方
在
港
中
佈
下
水
雷

u

龍
• 
又
在
怕
始
涉
比
出
現
， 

據
雪
梨
區.四
婦
麥
卡
魯
夫
人
稱• 

適
彼
立
干
怕
始
沙
比
海
灘
望H
落
之
際 

■
見
三
十
尺
外
■
有
壹
似
羊
頭
之
物
在 

水
面
浮
出
■
頭
部
有
兩
只
小
角•
口
下 

有
鬚 
眼
小
而
晶
晶
有
光
・̂
 物
徐
徐 

在
水
面
滑
動AT •
後
部
現
出
叁
節
黑
亮

無
礙
于
性
慾
及
正
常
婚
姻
生
活
・

美
國
務
卿
將
 

向
杜
魯
門
報
吿
 

華
盛
頓
廿
九
日
統
壺

«:■

香
港
二t
九
日
躍
•
據
報
國
方
對
中
國
海
岸
封
鎖■
已
在
崩
潰
中
•
但
以 

上
之
消
息
。
僅
屬
可
能
未
敢
確
定
。

椎
測
國
軍
封
鎖
中
國
海
岸
・
實
力
日
衰
之
原
因
有
二
・
一
・
闘
方
最
近
棄 

守
舟
山
羣
良
•
失
去*
方
封
鎖
上
海
之
基
地•
使
上
海
通
出
之
門
戶
大
開
・
二 

•
國
軍
昨
父
宣
布
退
出
茁
山
羣
島
一
統
羣
島
爲
國
方
封
鎖
廣
州
之
基
地
・ 

據
商
業
界
方
面•
有
等
相
信
上
海
之
貿
易•
將
可
復
甦
•
前
數
日
本
港
有 

壹
艘
英
國
小
型
貨
船
曾
由
本
港
開
赴
上
海
•
以
試
探St
軍
退
出
舟
山
後-
對 

上
海
封
鎖
之
效
力
如
何•
現
時
本
港
英
船
茂
生
號(
譯
音)
及
濟
南
號
。
亦
準
備 

於
四
拾
八
小
時
內
開
往
上
海
，但
據*
方
宣
稱
•
國
方
對
上
海
之
封
鎖■
其
効 

力
幷
未
稍
滅
・
目
下
香
港
有
一 
輪
船
公
司 «

，
修
公
司
育
輪
船
壹
艘•
在
汕
頤 

港
口
•
接
中
共
當
局
命
令•
着
口
船
暫
勿
進
港•
因
恐
國
方
在
港
口
佈
下
木
雷

•
今
风

美/
務
卿
阿
持
臣
• 
擬
向
社
魯
門■
齐

 

報
吿
其
本
人
在
伶
敦
，
加
三
强
外
長
备

./
軀
幹
■
形
似
巨
蛇
• 
修
物
在
水
向
前 
北
大
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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滑
動
時
•
而
亳
無
波
浪
•
但
聞
潑
濺
之

一
黎
氏
商
钱•
此
舉
顛
令
人
猜
疑 
期ii  

一
國
務
部
未
曾
顯11

彼
二
人
在
此
短Mii

聲
• 
游
動
時
，
左
右
不
顧
•
而
從
未
張 

口
，

麥
卡
魯
夫
人
云-
g
物
在
附
近
游

相
會
，預
料
阿
持
臣
耨lEir

向
歓
叁
軽 

一
總
統
報
吿•
彼
與
黎
氏
會
商■

云
；.

來
游
去
，
有
拾
五
分̂

^

而
後△

云
•

4

•W
^

^̂

4
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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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 
然
其
必
不
致
放
棄
前
用
條
件•
则 

爲
無
可
置 *
之
事
•

北
平
，
台•
近 ®
播
•
飭
西
藏
從 

速
派
遣
全
權
代 

«! 来
平
協
商
• 
避
免
因 

抵
抗
共
軍
而
帶
来
之
流
血
事
件- 

劉
少
奇
于
「五
安
」勞
工
節
演
說
・ 

亦
號
召
西
藏
領
袖
及
襄
灣
牌
傾
從
速
來 

歸
• 
卷
此
爲
彼
等
向
人
民
贖
罪
之
宣
骸 

後
检
會
二
厶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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